	附件6
	
	

	
	        部门自评工作综合评价表
	

	一、重点项目评价       （50分）
	  项目名称：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计分标准
	得分

	重点项目自评情况       
（50分）
	1.评价项目基本情况
	10
	评价项目基本情况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：自评内容和范围、财政资金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、资金政策组织实施或落实情况。
	

	
	2.自评工作过程
	10
	[bookmark: _GoBack]评价报告中要对自评工作过程进行说明，即对前期准备、组织实施、分析评价过程进行说明。
	

	
	3.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
	10
	对各项绩效指标进行分析，重点分析说明评价对象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等方面情况，在此基础上得出客观真实评价结论的得5分
	

	
	4.自评中发现的问题
	10
	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分析、逐项列示。披露的问题要数据准确、定性明确、依据充分。
	

	
	5.自评结果应用
	10
	根据自评结果及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和问责意见；对涉及财政违法问题，依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罚意见或移送处理意见；提出下年度预算安排建议。
	

	小     计
	

	2、 自评工作整体评价得分（50分）
	6.报送及时性
	20
	此项得分=及时报送自评材料项目数/应自评项目数×20%。
	

	
	7.完整性
	10
	各预算单位应要求上报各项目自评报表、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，每缺少一个项目自评报表扣1分，缺少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扣2分，扣完即止。
	

	
	8.真实性
	10
	各预算单位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负责，考核每发现一个项目自评结果不真实扣1分，扣完即止。
	

	
	9.自评结果公开情况
	10
	各预算单位应主动公开所有专项项目自评结果，此项得分=实际公开项目数/应自评项目数×10%。
	

	小     计
	

	总分（共100分，总分=重点项目评价得分+自评工作整体评价得分）
	



